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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10 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鉴于即将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就“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防止和打击灭

绝种族罪行”向安全理事会介绍情况，我谨随函转递 2014 年 3 月 31 日和 4 月 1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国际会议的结论，秘书长出席了这次会议

（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贝内迪克特·弗朗基内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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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10 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附件 
 
 
 

 应比利时政府的倡议并在非洲联盟、欧洲联盟和联合国的合作下，防止灭绝

种族罪行国际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和 4 月 1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聚集了

125 个国家及相关区域和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学者、法律专家、

民间社会代表和国会议员。 

 与会者讨论了人类摆脱大规模暴行和灭绝种族这一祸害的方式和手段，并就

诸多内容达成谅解。 

 会议结论可概括如下： 

 在《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获得通过六十五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大屠杀结束七十周年前夕，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灭绝种

族二十周年前夕，并在 1994 年卢旺达灭绝种族二十周年前夕，与会各国、区域

性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指出： 

 (a) 灭绝种族罪、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是最严重的违反国际人道

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 

 (b) 国际社会在消除灭绝种族罪、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的实施者

有罪而不受惩罚的问题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步。1948 年 12 月 9 日通过的《防止

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等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

文书，仍然是惩治灭绝种族罪和确保将大规模暴行的实施者绳之以法的法律依

据； 

 (c)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载列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承诺

重申，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罪、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

人类罪。这一责任意味着要按照《联合国宪章》防止这种罪行，包括防止煽动这

些罪行； 

 (d) 国际人权文书，特别是那些与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有关的文书，在防

止大规模暴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 区域机制，诸如《非洲联盟组织法》第 4(h)条，其中授权成员国在发生

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情况下进行干预，《大湖区安全、稳定和发

展公约》的《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以及一切形式歧视的

议定书》，拉丁美洲预防灭绝种族和大规模暴行网络以及全球打击大规模残暴罪

行行动，都对防止及惩治残暴罪行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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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国、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以及联合国，依然致力于执行相关

国际法律文书和政治共识协议，如保护责任，并表示坚定决心采取以下行动： 

 (a) 签署、批准上述国际法律文书，将这些文书纳入国内立法，并履行保护

责任； 

 (b) 确保国家战略和政策充分尊重上述国际法律文书以及政治承诺； 

 (c) 保护和促进所有人群包括少数族裔的基本权利，而不论其国籍、族裔、

种族或宗教； 

 (d)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煽动基于族裔或宗教仇恨的暴力，包括制定具体

法律，禁止煽动并促进民族凝聚力； 

 (e) 酌情与保护责任协调中心一道建立全国防止灭绝种族协调中心，以便监

测关于现在或将来大规模暴行危险的信息，并妥善向国家主管部门通报此类情

况； 

 (f) 同与会国作为成员国加入的区域组织交流此类信息，并由此建立一个常

设网络，以便在区域一级通报、协商并优先做出适当决定以采取政治预防行动，

同时继续与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保持一致； 

 (g) 就能力建设、宣传预防和信息交流同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问题

办公室密切协作； 

 (h) 提醒各会员国，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他们有义务采取

必要措施以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包括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些情形； 

 (i) 鼓励各国政府将防止暴行纳入学校课程； 

 (j) 鼓励并制定教育工具，以提高青年人和子孙后代对保护人权和多样性价

值的根本重要性的认识，同时特别侧重于少数群体的权利； 

 (k) 鼓励有助于防止残暴罪行的研究和出版物； 

 (l) 积极参与关于防止灭绝种族和其他残暴罪行的国际、区域和国家三级的

讨论； 

 (m) 考虑对风险和应变能力进行国家评估，并与区域合作伙伴协调进行自愿

的同行审查评估； 

 (n) 将防止灭绝种族作为一个优先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议程； 

 (o) 继续处理此事。 

 


